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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转贷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，有效预防企业资金链断

裂风险，帮助企业及时获得金融机构转贷支持，进一步规范转

贷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<自治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

展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﹝2025﹞17号）规定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转贷资金是指由自治区财政出资设立，

以先资金后项目的形式，用于向符合银行信贷条件，还贷出现

暂时困难的企业按期还贷、续贷提供短期周转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转贷资金使用遵循“专款专用、封闭运行、滚动

使用、确保安全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领导部门及职责分工

第四条 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转贷资金的拨付工作，督促资

金管理平台加强转贷资金管理。



— 4 —

第五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指导高技术产业、装

备制造业、国防科技、生产性服务业等工业类型企业便捷申请、

使用转贷资金，统筹协调转贷资金业务有关事项。

第六条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指导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

业、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类型企业便捷申请、使用转贷资金，做

好转贷资金业务普及宣传工作。

第七条 自治区商务厅负责指导商贸流通企业便捷申请、

使用转贷资金，做好转贷资金业务普及宣传工作。

第八条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、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

区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指导各银行业金融

机构开展转贷业务，最大限度扩大转贷资金合作银行覆盖面。

第九条 自治区财政厅委托宁夏财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转

贷资金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平台），负责转贷资金日

常运行管理。

第十条 资金管理平台在银行开设专户存储转贷资金，孳

生的利息归属转贷资金，除可用于支付审计、税费、律师咨询

费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账户内资金。

第十一条 银行应完善内部操作规程，对有需求的企业提

前介入贷款调查和评审，提高贷款审批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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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自治区财政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

商务厅、合作银行、资金管理平台均应指定专人负责转贷资金

管理工作。合作银行与资金管理平台就开展企业转贷业务的收

费标准、业务办理流程等相关事项进行书面约定，明确合作方

式、流程及各方的权利与义务。资金管理平台建立和完善内部

转贷业务审核流程，规范资金管理，合理调度转贷资金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对象和范围

第十三条 为确保资金安全，转贷资金实行封闭运行管

理，须有合作银行同意为符合条件的企业续贷且出具书面意见

后，才能使用转贷资金。单笔转贷资金额度控制在合作银行承

诺续贷额度的95%以内（即企业自筹不低于5%），但最高不超

过5000万元。

第十四条 为充分提高转贷资金的运转效率，转贷资金使

用时间原则上控制在10个自然日以内，特殊情况下最长不超过

15个自然日。转贷资金采用差别化方式向企业收取资金使用

费，从资金转入银行开始计算，使用时间1-10个自然日按每天

0.1‰收取资金使用费；超过10个自然日的，从第11个自然日

开始按每天0.2‰收取资金使用费。若15个自然日内还不能完

成续贷相关手续，贷款银行应将转入的该笔转贷资金无条件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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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资金管理平台的转贷资金账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以上收费

不满1个自然日的按1个自然日收取费用。

第十五条 申请转贷资金的企业，应符合以下条款：

（一）符合国家及自治区产业政策，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

本期贷款条件和后续还贷能力，无欠贷欠息等不良信用记录。

（二）企业所申请的转贷业务，应是正常类或关注类贷款。

（三）贷款所在银行须是与资金管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的

银行。

第四章 资金使用流程

第十六条 申请转贷业务办理流程：

（一）申请。企业登录“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（168平台）”

提交申请，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和商务厅审

核后，下载打印《自治区企业转贷资金申请表》，并加盖企业印

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，连同续贷申请材料一并提交银行。

（二）审核。贷款银行对企业续贷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确

认予以续贷并同意企业申请转贷资金的，在《自治区企业转贷

资金申请表》上签署贷款银行意见，并签字盖章后送资金管理

平台，由资金管理平台对申请表进行复核。

（三）支付。资金管理平台审核确认后，在企业自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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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额到位的基础上，从转贷资金专用账户向贷款银行提供的指定

账户汇入相应资金并注明借款企业名称，会计上作应收款处理。

（四）收回。贷款银行收到转贷资金后，应于当天办理企

业贷款偿还业务，并在本办法规定时间内办理完成续贷手续发

放贷款。

（五）归档。转贷资金收回后，资金管理平台将资金使用、

收回全过程中形成的资料立卷归档。

第十七条 资金管理平台每年应向自治区财政厅、工业和

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报送转贷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十八条 资金管理平台可提取转贷资金收益的50%用

于补贴工作经费，剩余收益归属转贷资金。

第五章 资金监督和风险管理

第十九条 申请转贷资金的企业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承担保证责任，如有虚报、瞒报等行为将按国家有关规定

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二十条 自治区财政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

商务厅联合对转贷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评价。

第二十一条 转贷资金申报、审核、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

过程中，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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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务员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

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6年2月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31年2月9日。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

区党委金融办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 中国人民

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关于将<自治区企业转贷资金使用管

理办法>施行期进行延期的通知》（宁工信创融发〔2024〕27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0日印发


